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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

2020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《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20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梁人社请〔2020〕24号）收悉。为确保沪滇劳务协作项目的顺利实施，围绕贫困户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的脱贫目标，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，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。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该请示。

二、同意285万元的项目资金使用安排，其中：250万元用于乡村公益性岗位；6万元用于招聘会；15万元用于外出务工生活补贴；14万元用于开展贫困劳动力资源调查费用。
三、由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、县人社局及各乡镇严格按照《梁河县2020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》认真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，确保项目顺利完成。

四、由县财政局做好资金的管理和拨付，县审计局做好相关审计工作，确保资金合规使用。

    附件：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20年沪滇劳务协

作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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